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5月1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奥迪

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979号），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迪威”

、“公司”或“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130.4348万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于2022年6月14日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担任奥迪

威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机构，

持续督导期限截至2025年12月31日。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2、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对保荐总结报告

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法定代表人 徐春 

保荐代表人 郭春生、周丽君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发行人名称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920491 

注册资本 141,143,180.00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银平路3街4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银平路3街4号 

法定代表人 张曙光 

实际控制人 张曙光、黄海涛 

联系人 梁美怡 

联系电话 020-84802041 

上市时间 2022年6月14日 

四、保荐工作概述 

保荐机构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

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履行职责。包括： 

1、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2、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各项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要求等，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3、督促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就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等内容发表意见；持续关注公司

是否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4、持续关注公司运作情况，充分了解公司及其业务，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查阅资料，关注公司日常经营、证券交易和媒体报道等情况，督促公

司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5、督促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持续关

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履行相关承诺

情况； 

6、做好募集资金使用的督导、核查工作，每年就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7、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1、“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 

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奥迪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多层触觉及反馈微

执行器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调整前后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

器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实施主体/地点 实施主体/地点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江西奥迪威/江西省景德镇市 

注：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实施主体江西奥迪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开立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监管。 

2、“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线升级及产能扩建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 

2024年7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



加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线升

级及产能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调整前后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

线升级及产能扩建项目 

实施主体/地点 实施主体/地点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奥迪威/广东省广州市 

注：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时，根据募集资金管理要

求，已与保荐机构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本次“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线升级及产能扩建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后，募集资金将继续存储于上述专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无需变更。 

3、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2024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新增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1）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公司结合实际生产经营和目前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程的需要，为合理、有效

的使用募集资金，调整三个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将基本预备费用明确用于

项目的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研发投入，调整前后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投资内容 
调整前投资

总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高性能超声波

传感器产线升

级及产能扩建

项目 

一 建设投资 7,250.25 - 7,250.25 

1 场地装修 744.00 - 744.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6,161.00 345.25 6,506.25 

3 基本预备费 345.25 -345.25 -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161.75 - 1,161.75 

三 项目投资总额 8,412.00 - 8,412.00 

多层触觉及反 一 建设投资 7,940.10 -378.10 7,562.00 



馈微执行器开

发及产业化项

目 

1 场地装修 400.00 - 400.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7,162.00 - 7,162.00 

3 基本预备费 378.10 -378.10 - 

二 研发投入 2,290.25 378.10 2,668.35 

三 铺底流动资金 2,384.65 - 2,384.65 

四 项目投资总额 12,615.00 - 12,615.00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一 建设投资 9,478.35 - 9,478.35 

1 场地投入 8,000.00 - 8,000.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027.00 451.35 1,478.35 

3 基本预备费 451.35 -451.35 - 

二 研发费用 2,691.65 - 2,691.65 

三 项目总投资 12,170.00 - 12,170.00 

注：基本预备费是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支出，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 

（2）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市场和人才发展需要，经综合考量，拟新增广

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以承接实施该募投项目的部分开发项目和部分生产工序

，实施地点新增广东省广州市，公司募投项目“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调整前后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开发

及产业化项目 

实施主体/地点 实施主体/地点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江西奥迪威/江西省景德镇市 

肇庆奥迪威/广东省肇庆市 

江西奥迪威/江西省景德镇市 

奥迪威/广东省广州市 

注：根据募集资金管理要求，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实施主体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签

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后，募集资金将继续存储于上述专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无需变更。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2024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延期。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前后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实施方式 

调整前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线

升级及产能扩建项目 
不变 不变 不变 

多层触觉及反馈微执行器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不变 2024-12-31 2026-12-31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办公场所的“场地投入”由

原来的“拟购买房产或租赁

第三方物业”变更为“购买

工业用地、自建自有物业” 

2023-12-31 2026-12-31 

2024年5月14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

方式及延期。 

（三）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投项目“高性能超声波传感器产线升级及产

能扩建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475.5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使用。 

2026年2月12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利息）转入公司一般

银行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随之终止。 

（四）保荐代表人变更情况 

2024年7月，原保荐代表人梁军先生工作发生变动，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工作，为保证日后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保荐机构委派周丽君女士接替梁军

先生的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 



2026年2月，原保荐代表人朱展鹏先生工作发生变动，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

导工作，为保证日后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保荐机构委派郭春生先生接替朱

展鹏先生的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和现场培训等督导工作；对于

重要事项或信息披露事项，发行人能够及时与保荐机构进行沟通，同时根据保荐

机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为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勤勉、尽职地

开展相关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独立的意

见和建议，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工作。 

八、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证券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

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九、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应向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迪威传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郭春生            周丽君 

 

法定代表人：              

                 徐 春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